
 

 

 

尼拜約是列國來到神聖殿，奉獻禮物的其中一國： 
 

“成群的駱駝，並米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你；示巴的眾人都必

來到；要奉上黃金乳香，又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基達的羊群都必

聚集到你這裡，尼拜約的公羊要 供你使用，在我壇上必蒙悅納；

我必榮耀 我榮耀的殿。以賽亞書 60:6-7 
 

 

  

主啊！請打開這古老的大門，好讓尼拜約的百姓聚集在你面前。 



 

 

 

第一日 尼拜約 – 背境 
 

尼拜約這個古國所在位置雖然不詳，但古代亞述的文獻卻給我們一些亮光。從

這些及其他的資料，我們知道首都設在杜米亞真達（Udmat al-Jandal）的基達王

月希（Uaite），從亞述的逼迫和戰役中逃脫。戰役是亞述圖謀控制從亞拉伯南

部（示巴/也門）而來的貿易孔道引起的。文獻描述月希王的艱險逃亡經歷，他

橫渡一個荒蕪無人稱為那忽（Nafūd）的沙漠，終於來到尼拜約。今天的哈以

（Ha’il）是在沙漠邊緣的綠州，很有可能就是月希王所逃到尼拜約的一個主

要城鎮。 

* 但以理‧陸克標（Daniel Luckenbill）所著的古亞述和巴比倫（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第二冊，1927 年，313-321 頁 

 

 

哈以地區的山脈可以成為這裡的天然屏障。哈以（Ha’il）是阻隔或牆的

意思。而從北方來的敵軍須要經過沙漠才能到達。故此，山勢和沙漠便無

形中成為尼拜約中央政府和人民聚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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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記錄中，沒有很詳細有關尼拜約的資料，這說明尼拜約在亞述心目中

，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地方。直到尼拜約和基達結盟背叛亞述，我們才見

到有記錄出現。史實說明亞述軍隊是橫渡“一個乾旱的沙漠；在那裡，沒

有飛鳥在空中飛過，也沒有野驢或羚羊吃草的踪跡可尋”。這就是說，亞

述終於成功地跨越渺無人踪的沙漠，而奪得了尼拜約，並俘獲無數的人、

驢、駱駝，和羊。哈以周邊地區也必定包括其中。從亞述軍隊所奪得的眾

多戰利品來看，我們可以知道這裡一定是一個極其富庶的地方。現今的哈

以也極其符合這個描述，是一個極其適宜耕種和畜牧的地方。 

 

作為以賽亞書 60:6-7敬拜神的國家名單中最後的一個，尼拜約是最虛卑的

了。今天，哈以是一個蒙受祝福的地方，居民謙虛有禮，好客。在歷史上

，哈以可以說是亞述中極具戰略性的地方，但哈以居民在神眼中卻是重要

的一群。尼拜約是包括在神的計劃中。在朝拜神的國家名單中，沒有了尼

拜約，便不成氣候。 

 

 

 

祈禱事項 
 

• 為著沙地阿拉伯哈以地區的古尼拜約部族的族人接受主耶穌而祈禱

，願他們愛主更深，更熱切地榮耀主的名字。 

• 祈求尼拜約人的謙虛態度成為榮耀神的一部分。 

• 亞述在尼拜約廣施殺戳和毀壞，求主將生命和醫治帶給尼拜約的人

民。 

• 攔阻主道在尼拜約家庭中運行的，不是高山，也不是沙漠，而是伊

斯蘭教和物質主義。求神除開這些攔阻他們認識救主的障礙。 

 

 

 

 

 

 

 

 

  



 

 

 
 

第二日 尼拜約 – 這名字的意義？ 
 

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和他妾夏甲的第一個兒子，夏甲是主母撒拉在不能生育

的時候，給亞伯拉罕作妾的婢女。故此，以實瑪利的第一個兒子尼拜約，很

可能就是亞伯拉罕的第一個孫子。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

生十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 （創世記 17:20） 

 

在創世記，神告訴亞伯拉罕，以實瑪利必蒙福，極其昌盛和繁多，必生十二

個族長。以實瑪利因而

給他長子起名尼拜約，

意即“卓有成效”。在

亞拉伯文聖經，“卓有

成效”和尼拜約的字根

相似。這字根的意思是

“植物性”或“疏果類

” [ &%$ا"ن ]。聖經描述以實

瑪利的眾子向東方遷移

（創世記 25:6）。最後

，亞述的記錄也記述了

尼拜約遷移到卓富有成

的哈以一帶地區。  

  

今天，當你旅遊哈以地區時，你會看見數個綠州，田野都是從地下水源灌溉

的。麥田和農莊遍佈沙丘邊緣地區。這裡的水源可以容許在沙漠中大量撒種

，在早春雨季時份便可以發芽生長。沙漠變成有生命的綠帶地區，到處長滿

野花。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以賽亞書 40:8）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 沙 漠 也 必 快 樂 …（以賽亞書 35:1上） 

 

經上記著說：“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

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彼得前書 1:24-25） 



 

 

 

 

祈禱事項 
 

• 最初，當以實瑪利和他母親夏甲被趕到乾旱的沙漠，他們並沒有悔懷著

很大生養眾多的希望。但神保護他們，給他生養眾多的應許，這就成了

他們新生的希望。求主給住在哈以地區，以實瑪利的後裔認識他們所盼

望的，當耶穌在十架上的時候已成就了。 

• 祈求住在哈以的人，能夠藉著網站，當地信徒，及異象和異夢，領會神

話語的真確性。祈求他們閱讀福音信息時，看到神給他們永遠的愛。 

• 祈求當地的農業及商業機構，覺察到他們的繁多產量是由獨一真神而來

。 

• 求主親自向他們顯現，好讓他們享受敬拜神的“喜樂和福氣”，從今時

到永遠。 

  



 

 

第三日 尼拜約 – 敬拜神的時候，人拿甚麼禮物獻給神？ 
 

以賽亞書六十章提及尼拜人來到神的壇前，奉獻公羊作禮物。羊的希伯來文

是“ail”，意即力量。這是尼拜約領袖、王及人民，在敬拜神時，向神奉獻

禮物的承諾。他們的禮物象徵著力量和能力，表示對神的忠貞，承認祂是唯

一的真神和王。 

 

在古代以色列，公羊、綿羊、山羊和公牛都是常見的動物。 而公羊則在不

同的祭禮中，常作獻給神的祭物： 

● 平安祭的公綿羊 - 利未記 9:4 

● 燔祭的公羊 - 出埃及記 29:18 

● 搖祭的公羊 - 出埃及記 29:26 

● 贖愆祭的公綿羊 - 利未記 5:15 

● 平安祭的公綿羊 - 利未記 9:18 

● 贖罪祭的公羊 - 歷代志下 29:21 

  

在民數記 29章，公羊和公牛都是被描述作適宜的祭牲，而公羊更是比綿羔

更貴重。尼拜約人將他們最好的獻給神，他們的敬拜是隆重的，象徵著他們

看神比一切財物更重要，值得他們獻上最好的。 

 

公羊第一次出現在創世記 15:9，是神用作確立祂和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稍後

，神奇妙地供應亞伯拉罕一隻公羊，代替他兒子以撒作祭物。這是出自創世

記 22章，亞伯拉罕願意犧牲自己的兒子的故事。對亞拉伯人來說，這是一

個意義重大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kmWsd_wMeY&t=127s 

 

天使告訴亞伯拉罕奉獻以撒，稍後他便看見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

中，這便代替以撒作為燔祭。這正好預表將要來到的彌賽亞耶穌。祂在十字

架上的犧牲，便為每一個敬拜神的人舖上一條通往神所悅納的路去。 

 



 

 

 

一枝狀似喇叭的號角，是希伯來人敬拜神所用的樂器，就是由公羊角造成的

。只有在重大事情和戰爭時才會用得著。這就是他們催毀耶利哥城牆時所用

的喇叭（約書亞記 6:20）。 

 

公羊是用作象徵永生神的能力和敬拜！ 

 

 

祈禱事項 
 

• 但願哈以人現在就覺察到耶穌的寶貴，便開始發聲敬拜神，和實踐以賽

亞書六十章所說的到耶路撒冷朝聖之旅。 

• 祈求哈以人明白亞伯拉罕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流傳在伊斯蘭中，但那裡

卻是另一版本（根據伊斯蘭的傳統，以實瑪利才是被獻祭的兒子）。祈

求他們明白，他們每年在宰牲節（Eid Al Adha）所記念這獻祭的故事，是

代表著耶穌為他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 作為穆斯林信徒，意味著他們須要“順服”。祈求哈以人將他們最好的

，他們的一生，順服在神手下。好像在將來的日子，尼拜約的諸王和人

民會對神作的一樣。 

• 祈求哈以人明白耶穌就是為他們過犯而犧牲的最完美祭牲。 

  

 



 

 

 

第四日 尼拜約 – 現代的人民 

 

在哈以地區，最大的部族是深瑪利族（Al Shammari），是古時他耳（Tayy'

）的後裔（其中聞說已有基督徒）。深瑪利是“束腰”的意思。意味著深瑪

利人在靈裡已束上腰帶，預備走上以賽亞書六十章所說的旅程。你可以想像

深瑪利族正在騎上駱駝，走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將他們最好的帶去 - 公羊

及他們自己的生命 - 作為奉獻給神的禮物。 

  

另一份禮物，就是他們的好客精神。這仍是哈以人文化的一個主要部份。甚

至是今天仍是如此，“伊便哈添“Hatim min Ikrim ( مر)إ نم  متاح  )”是一個很普

通的說法，意即比哈添更要慷慨。在第六世紀，亞拉伯著名詩人哈添，是當

時統治國家的王子，又是他耳族的詩人（這族的後人就是亞深瑪利人）。 

 

傳說他是當代全球最慷慨的人，而他也是一個直到今天仍備受尊崇的人。事

實上，用亞拉伯和英文寫成的“歡迎”一詞是由燈光照明，放在哈添要招呼

旅客到他家中的山上。他甚至出現在著名小說“天方夜譚”中。他是亞拉伯

文化的典範，是哈以地區很多人效法的好榜樣。 

 

  



 

 

聞說在這地區的阿拉伯人從不鎖門，因為他們經常有旅客到訪，故此大開中

門，任由出入。這樣便可以帶給這個家庭和當中成員好名聲。他們也覺得保

護旅客是他們的責任，他們不容許任何人傷害這些來賓。創世記十九章羅得

的故事，正好反映“尊崇”陌生人更甚於自己家人的例子。 

 

“說：「眾弟兄，請你們不要做這惡事。我有兩個女兒，還是處女，容我領

出來，任憑你們的心願而行；只是這兩個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們做甚

麼。」” （創世記 19:7-8） 

  

深瑪利人曾經是一個強大的貝都因（Bedouin）部族，以遊牧為生，牲畜有

駱駝、羊，和山羊。在整個亞拉伯半島中，他們深受尊崇，在哈以地區仍是

繼續日益昌盛。 

 

祈禱事項 
 

• 祈求深瑪利部族和其他住在哈以地區的人，他們有一天將會明白那劃

時代的最大禮物 – 救恩 – 是為他們而設，是藉著耶穌在十架上的犠

牲而成就的。求主使他們領會他們永不能回報這一貴重的禮物，他們

唯一可以作的就是俯首敬拜。 

• 祈求他們以好客的心態，獻上禮物作為他們敬拜的禮物。 

• 禱告他耳人和其他人的基督徒傳統得到復興，神在哈以及周圍地區建

立教會。 

• 新約耶穌的事蹟可以從哈以地區開始，好像他耳人哈添的故事得到全

球廣傳一樣。 



 

 

第五日 尼拜約 – 新的方向和朝聖之路 
 

法得是哈以地區的一個村鎮，是尼拜約人的一個很重要綠州地帶。在亞拉伯

半島有一個很流行的諺語，就是“水即生命”。在生活艱難的沙漠地帶，人

要尋得水源才可活命。法得就是一個得“生命”的地方。因為位於商旅必經

之路，故此這裡常有旅客過訪。 

  

公元 762 年，阿拔斯哈里發（Abassid Caliphate，伊斯蘭歷史上的第三位亞哈

里發），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建都。伊斯蘭宗教有一個很重要的禮儀，就是要

到麥加和麥地那朝聖。國家領袖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保護朝聖者在這艱辛

旅途上的安全。   

 

巴格達到麥加的路線稱為“達布祖

拜達”（Darb Zubaydah）。即“朝

聖”之路之意，全長 1,935公里，

亦即 1,161英哩。如以日行 32公里

（20英哩）計算，需時 58天才可

從巴格達步行到麥加。這條朝聖之

路的規劃，施工、維施，已歷經接

近五個世紀才得以完成。法得這個

綠州是位居這條從巴格達到麥加路

線的中點。故此法得要提供朝聖者

休息的地方、免受敵人攻擊，及有

充足水源供應。這些朝聖者可能都

懷著一個強大的希望，就是他們的罪可以藉著去麥加的朝聖便得到赦免，但

當回程到法得時，他們會感受到伊斯蘭的束縛，朝聖儀式所能給予罪得赦免

的不確定性嗎？  

 

在今天，法得這個古老綠

州，已屬荒蕪地帶，它不

再處於主要必經之路上。

曾經繁華一時，是往麥加

必經之地，現在留下的卻

是頽垣敗瓦，但還設有一

個仿似古堡式的小型博物

館。也不復見到任何曾作

書巴得大道景點的任何遺

址。雖然這裡因著水源的

緣故，仍有一些新建的房

屋，但已是一個被遺忘的 



 

 

村落。法得曾經是處於祖拜達大路上最有戰略性的位置上，也曾經在很多世

紀中，吸引著無數的朝聖者，齊集在這綠州之地。 

 

但是，還有另一條朝聖之路。神呼召尼拜約和法得人踏上這條朝聖之路去。

這就是朝著主耶穌方向而去的路。他們的眼睛不再朝著麥加的方向去，而是

朝著耶路撒冷。今天神要帶領他們歸向祂，在未來之日，把他們的禮物奉獻

到祂的殿去。 

 

朝耶撒冷去的上行詩： 

耶和華的僕人夜間站在耶和華殿中的，你們當稱頌耶和華！ 

你們當向聖所舉手，稱頌耶和華！ 

願造天地的聖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們！ 

詩篇 134:1-3 

 

 

祈禱事項 
 

• 神沒有忘記法得人。祈求法得人覺察到他們是被神所關心和愛一群。 

• 祈求基督的活水在哈以人中湧流，求主使他們就在今天便尋求神。 

• 祈求尼拜約人看見福音的真理，在主裡得著希望和信心。 

• 每年成千上萬的穆斯林信徒都湧往麥加朝聖，盼望著罪得潔淨。但都

是空手失望而回，罪的重擔不能因著宗教的禮儀得到釋放。祈求主使

那些尋求罪得赦免的人，不要再重蹈覆轍，曉得他們需要尋求另一個

新的答案。 

• 為著那些到麥加朝聖的人祈禱，願神以異夢和異象，使他們認識耶穌

，在主裡，他們可以離開黑暗，得著生命。 

• 求主使那些到麥加，痛悔自己罪的朝聖者，能夠轉眼到耶路撒冷，重

新向著那條在主裡蒙福朝聖之路。 

 

 

謝謝你為尼拜約禱告。願神祝福你為哈以及鄰近地區的禱告。深願那些在禱

告記念中的人領會我們為甚麼要為他們禱告：“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好叫恩

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哥林多後書 4:15）

。 


